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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恢复 

上市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川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川化股份”）因 2013

年、2014 年、2015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，且

2014 年、2015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，根

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上

市规则”）14.1.1 条、14.1.3 条的规定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

票自 2016 年 5 月 10 日起暂停上市。现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情

况公告如下： 

2016 年 3 月 24 日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法院”）

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川化股份的重整申请，并于 2016 年 4 月 5 日指定

管理人,全面开展川化股份重整工作。2016 年 5 月 13 日，川化股份

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会上表决通过了《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

置方案》。根据《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方案》，四川省嘉士利拍

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拍卖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5 月 22 日对川化股

份全部非货币资产进行公开拍卖，由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竞买成功。

2016年9月23日，川化股份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。

会议表决通过了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以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。2016

年 9 月 29 日，管理人收到成都中院送达的（2016）川 01 民破 1-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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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裁定书，裁定批准川化股份重整计划，并中止川化股份重整程序。 

为改善公司经营现状和降低退市风险，公司自 2016 年 7 月起通

过对外借款、招聘相关人员等方式开展贸易性经营活动，公司已取得

开展贸易活动所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，并在四川省工商局完成经

营范围变更登记备案。截止目前，上述贸易活动正常开展。 

公司董事会将以保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为出发点，以恢复公司股

票上市为目标，积极配合管理人执行重整计划和开展贸易性经营活动，

努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。 

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，公司股票能否恢复上市存在不确定性，请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，公司将严格按照上

市规则的有关规定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

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，

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一日 




